
日前，土左旗公安局交
通管理大队民警走进土左旗
第一幼儿园，为孩子们带来
新学期第一堂交通安全知识
课。民警通过生动有趣的交
通安全小故事、有奖问答等
形式，向小朋友们普及了如
何安全过马路、如何安全乘
车等交通安全知识。

■本报记者 安娜 摄

交通安全
与你“童”行

“保过班”没“保”过，能要求全额退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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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事
警情

和林格尔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监督检查商标规范使用情况

□新闻速读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为进一步
强化辖区内商标监管，保护商标专用
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日前，
和林格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
权局）开展了商标规范使用情况监督
检查。

此次，执法人员重点对商标使用
的合法性、规范性、真实性，是否存在
未经授权擅自使用他人商标、侵犯他
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使用的商
标标识是否清晰、完整，有无自行改变
注册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等

问题，以及商标实际使用的商品或服
务范围是否与核准注册的范围一致等
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在检查过程
中，执法人员还现场普及有关商标法
律法规知识，强调合法使用商标的重
要性，引导经营者树立正确的商标意
识、规范使用商标。下一步，和林格尔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将持
续加强商标监管工作，加大执法检查
力度，严厉打击各类商标侵权违法行
为，切实维护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和市场秩序。

“首违不罚”彰显法治温度
●●林丽鹂

释 法
以案

手机失而复得记

日前，回民区司法局联合回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钢铁路办事处举办
了主题为“以法为盾 守护食品安全之基”的普法讲座。 （安娜 刘泽纬）

本报讯（记者 刘沙沙）“警察同
志，我的手机丢了！”日前，李女士急匆
匆跑进新城区公安分局锡林郭勒北路
派出所告诉民警，她在上班途中不慎
将新买的手机遗落，里面存有重要的
工作资料和客户信息。

接警后，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路
段的监控视频。画面显示，早上，李女
士骑车经过辖区某路段时，手机从口
袋滑落。约 5分钟后，一位身着橙色
工作服的环卫工人经过此处，捡起了
地上的手机。“这不是负责这一片的环
卫工人张师傅吗，我认识他。”民警一
眼认出了监控中的身影。然而，当民
警们赶到张师傅负责的片区时，却被
告知张师傅已经下班回家了。此时是
上午10时，距离手机丢失已经过去了
近3个小时。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李女士的
焦虑写在脸上。民警一边安慰她，一
边继续联系张师傅。下午 2时，民警
终于打通了张师傅的电话。得知情况

后，张师傅立即表示自己确实捡到了
一部手机，本想下班后送到派出所，但
因为自己着急回家照顾老伴儿，便先
回了家。随后张师傅与民警约定好了
见面取手机的时间和地点。此时距离
手机丢失过去了近7个小时。

当晚 8时，民警驱车带领李女士
来到事先约好的地点见到了张师傅。

“真是太感谢了！”拿到失而复得的手
机，李女士激动不已。她当即从钱包
里掏出现金想要酬谢张师傅，却被婉
言谢绝。“这是我应该做的。”张师傅
说，“我虽然收入不高，但拾金不昧是
最基本的品德。”

李女士握着失而复得的手机感慨
地说：“感谢民警同志的尽职尽责，感
谢张师傅的拾金不昧，你们都是最可
爱的人！”

当日，李女士拨打了 12345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对锡林郭勒北路派出
所出警民警负责的工作态度提出表
扬。

本报讯（记者 安娜）“ 警 察 同
志，快帮帮我，存了一辈子的养老
钱全被我当垃圾丢了！”近日，玉泉
区公安分局昭君路派出所民警接
到辖区七旬老人刘女士的求助电
话。电话中，老人焦急地哭诉道。
经民警进一步询问得知，老人因当
日需要外出就医，便把装着 5 万元
现金的钱包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本
打算出门时揣进衣兜，却忙中出错
误将钱包当作垃圾一并丢在了小
区的垃圾桶内。等老人想起来回
去寻找时，钱包已不见踪影。无奈
之下，老人选择报警。

民警立即按照老人描述的位置
找到垃圾丢弃点。面对堆积如山、
散发着异味的垃圾，民警们兵分两
路，一组在垃圾堆中继续翻找，并走
访周边居民；另一组争分夺秒地调
取周边监控视频，逐帧查看，不放过

任何一个有用的画面。经过连续数
小时不懈努力，民警通过监控发现，
在老人丢弃垃圾的时间段内，有一
名拾荒老人曾在该区域停留。民警
判断，钱包可能被拾荒老人捡走。
为尽快找回失物，民警立即根据线
索找到了拾荒老人的住处。民警耐
心地与拾荒老人沟通，向其说明事
情的来龙去脉，以及这笔钱对失主
的重要性。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
说，拾荒老人最终将捡到的 5万元现
金交到民警手中。

刘女士看到失而复得的 5 万元
现金时热泪盈眶：“我以为这钱找不
回来了，非常感谢你们！”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妥
善保管好个人财物，尤其是大额现
金等重要物品。若不慎遗失，应第
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求助，以便警方
迅速开展工作，减少损失。

老人误丢钱包 民警火速搜寻
5万元现金完璧归赵

行政执法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
着群众，关乎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
任、对法治的信心，也关系着市场秩
序和经营主体活力。

为解决社会广泛关注的“小过重
罚”和“类案不同罚”问题，市场监管
总局不久前发布了“首违不罚”“轻微
免罚”两个清单，提供了统一的标准
和依据，有助于推行服务型执法，规
范涉企执法行为，让广大经营主体感
受到法治温度和治理善意。

结合具体案例，可以更清晰认识
两个清单的现实意义。发生在福建的
一起案例，曾引发热议。一名男子转
卖农残超标的芹菜获利14元，被罚5
万元，因逾期不缴被加罚 5 万元。人
们将此类案件称之为“小过重罚”。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举证该芹菜
“毒死蜱”超标，这一高毒性杀虫剂对

人体健康有极大伤害。根据食品安
全法等法律法规，这已经是按最低起
罚点进行罚款。但该男子是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首次销售芹菜，获利 14
元却面临 10 万元罚款，本人无力承
担，公众也觉得不合常理。双方各有
依据，最终当地法院裁定，该男子违
法行为属实，但根据过罚相当的原
则，罚款不予执行。这一裁定赢得了
广泛好评。

食品安全无小事，对食品安全问
题绝不姑息，遵循“四个最严”的要
求，是对人民群众健康负责，人们对
此也非常认可。但在现实中，执法不
当问题时有发生。此次市场监管总
局发布“首违不罚”“轻微免罚”两个
清单，明确对 12 种首次违法和轻微
违法行为不予处罚的情形，正是为了
及时回应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并把执

法力度与法治温度的兼顾上升为制
度安排。

对初次违法、非主观故意、未发
生食品安全事故的经营主体，要广泛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
等方式，督促引导相关经营主体积极
整改，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对拒不改正或者改正后再犯的，再结
合实际依法处罚。坚持宽严相济，让
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达到情理法
的平衡，既能呵护经营主体，又能把
规矩立起来。

笔者采访过多地基层市场监管
执法人员，发现过去基层执法面临处
罚“减轻难”的问题。执法人员有时
也想依据实际情况，对首次违法或违
法情节轻微的经营主体从轻处罚，但
行政处罚法对减轻处罚没有明确、严
格的程序规定，执法人员不敢“乱减

轻”，更害怕减轻处罚后被追责。
此次出台的“首违不罚”“轻微免

罚”清单，列出了处罚依据和免罚条
件，给基层执法提供了更清晰的标
尺。把法治温度贯穿于立法、执法各
环节，将惠及更多经营主体。

免除一笔罚款可能挽救一家小
微经营主体。截至 2024 年，我国登
记在册的经营主体1.89亿户，其中绝
大多数是小微经营主体，他们是我国
产业链供应链的“毛细血管”、市场的

“神经末梢”、服务群众的“经济细
胞”，也是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
力量。“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的
出台，不仅能减轻广大经营主体负
担，还能稳定经营主体的预期，提振
发展信心，增强市场活力，为推动经
济增长夯实“微观基础”。

（据《人民日报》）

本报讯（记者 苗欣）丧葬礼金是
在逝者近亲属操办丧事时，有关亲友
依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给予逝者近亲
属的现金财物。那么，丧葬礼金是遗
产吗？该如何分割？

李某与前妻生育一子小五，2020
年李某与王某再婚，2022年李某因突
发疾病去世，现任妻子王某为李某举
办了葬礼，在葬礼中收取礼金 5 万余
元，一直由王某保管，小五未分得任
何礼金。小五认为丧葬礼金是朋友
及亲人对逝者表示悼念所赠与，用于
处理逝者丧葬事宜的现金财物，在日
后的交往中需要返还，故将王某起诉
至法院，要求分割丧葬礼金。

法院在受理此案后进行了细致调
查与审理。法院认为，丧葬礼金作为
逝者亲友对逝者近亲属的抚慰金，其

性质较为特殊，既包含了对逝者的哀
悼，也包含了对其近亲属的慰藉。因
此，在处理这类礼金时，应充分尊重逝
者近亲的意愿和感受，并遵循公平、合
理的原则，丧事礼金虽不属于遗产，但
是可以比照遗产进行分割。

虽然王某作为李某的现任配偶有
权参与礼金的分配与使用，但也应充
分考虑到小五作为直系血亲的感受与
权益。同时，王某应提供充分的证据
来证明礼金的去向与用途，以确保其
使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审理过程
中，王某向法院提交了葬礼相关支出
的详细清单并说明了礼金的使用情
况。法院在对证据审查后，认定王某
能作出合理说明并有转账凭证予以佐
证，支持核减相关支出费用，剩余礼金
由所有继承人按照比例予以分割。

回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
官边芳：法律上并未对“丧葬礼金”的
法律性质进行定义，但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
条第一款对遗产的定义“遗产是自然
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可
知，被继承人死亡后，被继承人家属
所收取的丧葬礼金必然不属于遗产
范围。丧葬礼金不属于逝者死亡时
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是在逝者近
亲属操办丧事时，有关亲友依照当地
的风俗习惯给予逝者近亲属的现金
财物，属于对逝者近亲属的精神抚
慰，故涉案丧葬礼金不属于逝者遗
产，不能作为遗产继承，但是可以比
照遗产进行分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遗产的定

义】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
法财产。

第一千一百三十条【遗产分配的原
则】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
一般应当均等。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
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
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
遗产时，可以多分。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
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
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
可以不均等。

本报讯（记者 苗欣）“保过班”目
前在教育培训市场比较受青睐，学员
在与培训机构签订合同时，往往会约
定如果未能通过考试可以全额退款，
与此相应的是高额的培训费。那么，
考试过不了，培训费真的能退吗？近
日，玉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考生
与培训机构之间因退费引发的服务合
同纠纷案件。

据了解，原告李某与被告某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中考出库协议
书》，约定由该公司对李某儿子进行全
程全面辅导补课及寒暑假补课，并明
确载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达到中考出
库，若未能达到教学目标，如数退还全

额学费。签订合同后，李某支付了学
费 15800 元及寒暑假补课费 3200 元。
该公司对李某儿子进行了暑假 15 天
补课，未对李某儿子进行全程全面培
训，中考成绩公布后，未达到出库分
数，李某要求该公司全额返还培训费
用。经多次催要未果，李某将该公司
起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之间债务
债权关系明确，李某与该公司签订的

《中考出库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有效，对各方当
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
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对退
费事宜有明确约定，在合同约定的退款

条件成就时，培训机构理应按照合同约
定履行退款义务。在培训机构不履行
退款义务时，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考
生有权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培训机构履
行相应的义务。故李某的退款请求符
合合同约定，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法
院依法判决被告全额退还培训费用。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
相对方应遵循诚实守信原则履行合
同。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应承担
违约责任。近年来，“保过班”的培训广
告屡见不鲜。所谓“保过”就是在培训

合同中约定“不过退费”的条款，但实践
中培训班的报名者没通过考试要求退
费时往往困难重重，难以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为此，消费者在选择培训机构
时，一定要多方面了解培训机构的教育
资质、师资力量、市场信誉、往期学员评
价等，多一分了解，多一份保障，根据自
己的实际需求支付费用；消费者签订合
同时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并注意保留
好合同、付款凭证等证据，以便后期发
生纠纷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报班学习虽有助于事半功倍，但不
要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所谓的“保过班”
上，老师的指点固然重要，自身的努力
也必不可少，学习没有捷径。

法官提醒

因丧葬礼金分割对簿公堂，法院如何定纷止争 ？
法条链接

近期，回民区公安分局各公安服务窗口采取预约服务、延时服务等方式，确
保每项业务都能在规定时间内办结，最大限度方便群众。

■本报记者 安娜 通讯员 贾德京 摄

简 讯

法官释法


